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号）

重要提示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由通宝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成。 依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７

］

１１３

号文核准的通宝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宝证券投资基金由封闭式基金

转为开放式基金、调整存续期限、终止上市、调整投资目标、范围和策略、修订基金合同，并更名为“融通领先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起，由《通宝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而成的《融通领先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生效。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

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

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

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有关财务数据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净值表现截

止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二、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田德军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４８０７０

联系人：敖敬东

注册资本：

１２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目前公司股东及出资比例为：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 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Ｎｉｋｋｏ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

Ｌｔｄ．

）

４０％

。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现任董事情况

董事长田德军先生，经济学博士，现任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历任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

行业务主管，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独立董事杜婕女士，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历任电力部第一工程局一处主管会计，吉

林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田利辉先生，伦敦商学院金融学博士，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后，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现任南开

大学教授、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兼职任教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施天涛先生，教授，现任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资本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主

任。 曾任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 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 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常委。

２０１２

年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董事马金声先生，高级经济师，现任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副主任、主

任，金银管理司司长；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董事长；华林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董事奚星华先生，经济学硕士，现任公司总经理。 历任黑龙江省证券公司宏观行业研究员，北京时代博讯高科

技有限公司投资业务副总经理，长财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

表人。

２０１２

年起任公司董事。

董事弗莱德（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Ｒｅｉｄｅｎｂａｃｈ

）先生，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大学并且拥有会计师执照，现任

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营运官。 历任日本富达投资首席行政官、富达投资（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旗下子公司

ＫＶＨ

电信的首席执行长和首席营运官，日本

Ａｏｎ Ｒｉｓｋ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营运官。

２０１０

年

至今任公司董事。

董事裴布雷 （

Ｂｌａｉｒ Ｐｉｃｋｅｒｅｌｌ

） 先生， 斯坦福大学硕士及哈佛商学院

ＭＢＡ

， 现任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亚洲

区总裁兼全球首席营销官。 历任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部亚洲区主管、汇丰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亚太区行政总

裁及怡富集团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起任公司董事。

董事涂卫东先生，法学硕士，现任公司督察长。 历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国务院法制局）财金司公务员，曾在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和基金监管部工作，曾是中国证监会公职律师。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公司董事。

２

、现任监事情况

监事李华先生，经济学硕士，现任公司监察稽核部总监。 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讲师，

１９９３

年起历任广东

省南方金融服务总公司基金部副总经理、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规划发展部总经理、广州鼎源投资理财顾问有限

公司总经理兼广东南方资信评估公司董事长、天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营业部总经理及华南业务总部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公司监事。

３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奚星华先生，经济学硕士。 历任黑龙江省证券公司宏观行业研究员，北京时代博讯高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业务副总经理，长财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

２０１１

年至

今任公司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颜锡廉（

Ａｌｌｅｎ Ｙａｎ

）先生，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美国富达投资公司财务分析员、日本富达投资公

司财务经理，日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企划与分析部部长。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秦玮先生，工学硕士。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格兰信息咨询公司总经理助理，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行政部总监，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清算部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２００９

年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督察长涂卫东先生，法学硕士。 历任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原国务院法制局）财金司公务员，曾在中国证监会法

律部和基金监管部工作，曾是中国证监会公职律师。

２０１１

年至今任公司督察长。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

１

）现任基金经理情况

管文浩先生，经济学硕士，

１９

年证券从业经验。历任中国国际期货公司高级分析师、北京世华金融信息公司证

券投资研究部门经理、国泰君安证券行业研究员、国信证券市场策略研究员、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职泰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投资总监，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担任泰信先行策略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任职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管理部副总监， 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担任普天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担任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加入融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研究部行业研究员。

（

２

）历任基金经理情况

自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期间，由陈文涛先生和刘模林先生共同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期间，由管文浩先生和刘模林先生共同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至今，由管文浩先生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公司投资决策委员会由总经理助理陈晓生先生、基金管理部总监、基金经理吴巍先生、研究策划部总监邹曦

先生、基金交易部总监王冰心先生、基金经理郭恒先生组成。

６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一）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０９

月

１７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叁佰叁拾陆亿捌仟玖佰零捌万肆仟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１２

号

联系人：尹 东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７５９５００３

（二）主要人员情况

杨新丰，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建设银

行总行会计部、营运管理部，长期从事计划财务、会计结算、营运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

验。

纪伟，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南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信贷经营

部、公司业务部，长期从事大客户的客户管理及服务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张军红，投资托管服务部副总经理，曾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分行、中国建设银行零售业务部、个人银行业

务部、行长办公室，长期从事零售业务和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客户服务和业务管理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国内首批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的商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一直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严格履行托管人的各项职责，切实维护资产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为资产委托人提

供高质量的托管服务。 经过多年稳步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托管资产规模不断扩大，托管业务品种不断增加，已形成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基本养老个人账户、

ＱＦＩＩ

、企业年金等产品在内的托管业务体系，是目前

国内托管业务品种最齐全的商业银行之一。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建设银行已托管

２２４

只证券投资基金。

建设银行专业高效的托管服务能力和业务水平，赢得了业内的高度认同。

２０１１

年，中国建设银行以总分第一的成

绩被国际权威杂志《全球托管人》评为

２０１１

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并获和讯网

２０１１

年中国“最佳资产托管银

行”奖。

四、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

（

１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投资理财中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１３

、

１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３

联系人：徐诗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４７５８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３５１３９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０７５５

）

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

２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１２４１－１２４３

单元

邮编：

１００１４０

联系人：宋雅萍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１９０９７５

传真：（

０１０

）

８８０９１６３５

（

３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世纪大道

８

号国金中心汇丰银行大楼

６

楼

６０１－６０２

邮编：

２００１２０

联系人：刘佳佳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３８４２４８８９

传真：（

０２１

）

３８４２４８８４

２

、场内代销机构

所有符合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参与人资格的场内券商均可代销场内业务。

３

、场外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联系人：王琳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秦晓

联系人：朱虹、刘薇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８３４

、

８３１９５７７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０４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５

（

３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４３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６８１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

４

）国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东街

８

号

法定代表人：范炎

联系人：袁丽萍

电话：（

０５１０

）

２８３１６６２

传真：（

０５１０

）

２８３１５８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

０５１０

）

８２５８８１６８

（

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

０２１

）

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联系人：曹晔

客服热线：（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５

（

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

０２１

）

５３８３１１８６

联系人：李晓鸣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７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

１５

号信达大厦

１０－１３

楼

法定代表人：管荣升

联系：（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５３３７

传真：（

０７９１

）

６２８９３９５

联系人：徐美云

（

８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恒鑫大厦主楼

１９

、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龚晓军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５０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５７８３７４８

客服热线：

９６５９８

（

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７９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联系人：田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８８

（

１０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东海路

２８

号龙翔广场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联系人：李锦

电话：（

０５３２

）

８５０２３９０５

传真：（

０５３２

）

８５０２３９０５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５３２

）

９６５７７

（

１１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业务联系人：李昕田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

）

８８８８０８８

，（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６１９

传真：（

０９３１

）

４８９０５１５

（

１２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６１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延平路

１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

０２１

）

６２５８０８１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２５８３４３９

联系人： 芮敏祺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

１３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甲

４

号

法定代表人：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０６６６

转

８９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６０７９４

联系人：吴杰

（

１４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１

号

Ａ

座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马金声

联系人：戴荻

电话：（

０１０

）

８３５６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８３５６１００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９８－９８９８

（

１５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２２２

号安联大厦

３４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法人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李瑾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２８２５５５１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２８２５５５０

客服热线：（

０２０

）

９６２１０

、（

０７５５

）

８２８２５５５５

（

１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孔丹

联系人：李博

电话：（

０１０

）

６５５５７０６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５５５０８２７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

１７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６

号光大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电话：（

０１０

）

６８０９８７７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８５６０６６１

联系人：李伟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５

（

１８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王少华

联系人：马泽承

电话：（

０１０

）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

１９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

法定代表人：冯戎

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２９６８５４

联系人：张智红

（

２０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安市东新街

２３２

号陕西信托大厦

１６－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１７２

传真：（

０２９

）

８７４０６３８７

联系人：黄晓军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９

）

８７４１９９９９

（

２１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邢铁英

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８２０４７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７７８２０１１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

２２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南中路

１０９９

号平安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孙建一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５９５９１

联系人：霍兆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６９－９９９９

（

２３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０４５５７７

联系人：林爽

（

２４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陈辛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４７５８８８

联系人：张萍

（

２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电话：（

０１０

）

８８６５６１００

联系人：唐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

２６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福州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

０５９１

）

８７３８３６２３

联系人：张腾

（

２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联系人：李金龙

（

２８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办公地址：北京朝阳区新源南路

６

号京城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

）

８４８６８３３０

传真：（

０１０

）

８４５８８１５１

（

２９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珠江路

４３９

号

法定代表人：赵培武

电话：

０４３１－８２９５１７６５

联系人：吴德森

（二）注册登记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２７

号投资广场

２２

、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陈耀先

电话：（

０１０

）

５８５９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

）

５８５９８９０７

联系人：朱立元

（三）律师事务所

名称：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国信证券大厦

１２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国信证券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闵齐双

联系人： 尹小胜

经办律师： 闵齐双 刘少华 尹小胜 崔卫群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８２８８８

（总机）

０７５５３３０３３０２０

（直线）

１５３０２７２８５９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０３３０８６

（四）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邮编：

２０００２１

）

法人代表：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薛竞、刘莉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王灵

五、基金名称

融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六、基金类型

上市契约型开放式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依靠技术自主创新、领先的经营模式或优势的品牌、渠道等因素

获得业绩持续高速成长，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提升的上市公司，分享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性的高速增长；

通过积极主动的分散化投资策略，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实现基金资产的持续增长，为基金持有人获取长期稳

定的投资回报。

八、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的各类股票、权证、债券、货币市场工

具、资产支持证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股票投资比例范围为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权证投资比例范围为

０～３％

；债券与货币市场工具的投资

比例范围为

５％～４０％

，其中现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净资产的

５％

。 因基金规模或市场变

化等因素导致投资组合不符合上述规定的， 基金管理人应在合理的期限内调整基金的投资组合以符合上述比例

限定。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深入分析宏观经

济和行业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作出资产配置和组合构建。 在辨明所属资产类别，区分不同类别资产基本性质的

基础上，确定对股票、债券及其它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和股票资产在不同行业的投资比例，完成资产配置。

（二）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认为股价的上升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企业盈利的不断增长。 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许

多企业在一定时期表现出较高的成长性，但只有企业在技术创新、经营模式、品牌、渠道、成本等方面具有领先优

势，才能保持业绩持续高速成长，而这些企业正是本基金重点投资的目标和获得长期超额回报的基础。

１

、初步筛选：选择前一年换手率或成交量处于全

Ａ

股市场前

８０％

的股票作为本基金选股的流动性指标；选择

前一年流通市值的平均规模处于全

Ａ

股市场前

８０％

的股票作为本基金选股的市值指标； 利用以上流动性指标和

市值指标选择上市公司作为投资备选股票库基础库。 每季度末对以上指标统计一次，根据统计结果对原有基础库

进行调整。

２

、成长性公司筛选：本基金以

ＰＥＧ

为核心指标，综合三方面财务指标分析进行筛选

●

历史成长性指标：过往两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每股收益增长率、每股

ＥＢＩＴＤＡ

增长

率等等

●

未来成长性评价指标：未来两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未来两年每股收益的增长率（

Ｇ

）、预测动态市盈率、

ＰＥＧ

（静态市盈率

／

未来一年每股收益的增长率）

●

盈利能力指标：过往两年平均投资回报率（

ＲＯＩＣ

）、过往两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ＲＯＥ

）

３

、企业领先性分析：本基金管理人运用“融通企业核心竞争力评估体系”，对前两步选择出的公司进行定性分

析。定性指标主要包括：经营模式、行业地位、人（管理层过往业绩评估、公司核心竞争力评估）、财（管理能力评估）、

物（市场空间、科技创新能力评估）、环境（行业环境和政策环境评估）、市场经济专利（区域垄断、政策垄断、资源垄

断、技术优势、营销优势、品牌优势）以及公司分红派息政策；与此同时，我们还运用企业生命周期识别系统识别企

业所处生命周期。 最后从重点公司中精选出在以下三方面的价值评估中最具优势的股票，作为重点投资标的。

●

具有技术自主创新优势、领先的经营模式、优势的品牌渠道和值得信赖的管理层；

●

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优良增长潜力；

●

估值水平具有吸引力。

４

、行业配置

本基金行业配置在资产配置的基础上，按照“自上而下”的投资方式，充分借鉴历史统计规律和产业发展路

径，把握符合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和经济增长的变迁趋势，在剖析行业竞争结构、盈利模式、周期性和景气度的基础

上判断各行业未来成长前景，并以此为主要依据实现行业子类的优化配置。

通过行业配置达到优化资产配置，减少个股分析失误，提高风险收益比的作用。

（三）债券投资策略

在债券投资上，我们贯彻“自上而下”的策略，采用三级资产配置的流程。

１

、久期管理

根据对利率趋势的判断以及收益率曲线的变动趋势确定各类债券组合的组合久期策略。

２

、类属配置与组合优化

根据品种特点及市场特征，将市场划分为企业债、银行间国债、银行间金融债、可转换债券、央行票据、交易所

国债六个子市场。 在几个市场之间的相对风险、收益（等价税后收益）进行综合分析后确定各类别债券资产的配

置。 具体而言考虑市场的流动性和容量、市场的信用状况、各市场的风险收益水平、税收选择等因素。

在久期和类属配置确定后，根据优化调整的策略，我们将选择下列三种期限结构配置方法之一构建组合：

子弹组合：现金流集中在投资期到期日附近；

杠铃组合：现金流尽量呈两极分布；

梯形组合：现金流在投资期内尽可能平均分布。

３

、通过因素分析决定个券选择

从收益率曲线偏离度、绝对和相对价值分析、信用分析、公司研究等角度精选有投资价值的投资品种。 本基金

力求通过绝对和相对定价模型对市场上所有债券品种进行投资价值评估， 从中选择暂时被市场低估或估值合理

的投资品种。

我们重点关注：期限相同或相近品种中，相对收益率水平较高的券种；到期期限、收益率水平相近的品种中，

具有良好流动性的券种；同等到期期限和收益率水平的品种，优先选择高票息券种；预期流动性将得到较大改善

的券种；公司成长性良好的转债品种；转债条款优厚、防守性能较好的转债品种。

为控制组合的整体风险，在选择可转换债券时我们遵循以下限定条件：债券溢价不超过

１５％

、银行担保、公司

连续三年盈利。

（四）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有效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下，以价值分析为基础，通过对权证标的证券的基本面研究，在采用数

量化模型分析权证合理定价的基础上，把握市场的短期波动，谨慎进行投资。

十、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十一、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较高预期收益较高预期风险的产品，其预期收益与风险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投资组合报告等内

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２

，

１７０

，

５５４

，

２６４．８７ ７９．６８

其中

：

股票

２

，

１７０

，

５５４

，

２６４．８７ ７９．６８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９６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５

其中

：

债券

９６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３９４

，

９３７

，

２４８．３４ １４．５０

６

其他资产

６１

，

８１７

，

０６６．４８ ２．２７

７

合计

２

，

７２４

，

１１８

，

５７９．６９ １００．００

（二）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Ａ

农

、

林

、

牧

、

渔业

４０

，

１８５

，

９５７．１５ １．４８

Ｂ

采掘业

１０

，

５４０

，

８７８．００ ０．３９

Ｃ

制造业

１

，

４４７

，

６８９

，

９７６．７４ ５３．３２

Ｃ０

食品

、

饮料

４６１

，

９２１

，

４７３．７３ １７．０１

Ｃ１

纺织

、

服装

、

皮毛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５

Ｃ２

木材

、

家具

－ －

Ｃ３

造纸

、

印刷

－ －

Ｃ４

石油

、

化学

、

塑胶

、

塑料

２８０

，

１４８

，

０２６．６２ １０．３２

Ｃ５

电子

２６３

，

２０９

，

０５２．４７ ９．６９

Ｃ６

金属

、

非金属

７６

，

３０７

，

０５６．００ ２．８１

Ｃ７

机械

、

设备

、

仪表

１５２

，

２９４

，

９３８．６０ ５．６１

Ｃ８

医药

、

生物制品

１７１

，

８０９

，

４２９．３２ ６．３３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

、

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１２

，

３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６

Ｆ

交通运输

、

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５５

，

６９８

，

９０１．１６ ５．７３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８０

，

６９９

，

４３７．５０ ２．９７

Ｉ

金融

、

保险业

１５７

，

６５２

，

０８０．４８ ５．８１

Ｊ

房地产业

１３０

，

５３６

，

６０７．４２ ４．８１

Ｋ

社会服务业

１０６

，

０４０

，

４２６．４２ ３．９１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２９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７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２

，

１７０

，

５５４

，

２６４．８７ ７９．９４

（三）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

（

股

）

市 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

（

％

）

１ ６００１４３

金发科技

１６

，

９８８

，

２１２ ２００

，

６３０

，

７８３．７２ ７．３９

２ ０００８６９

张 裕

Ａ １

，

７４５

，

６１２ １６４

，

４７１

，

５６２．６４ ６．０６

３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７

，

１７３

，

４３２ １５８

，

１０２

，

４４１．２８ ５．８２

４ ６００２１６

浙江医药

４

，

１８１

，

５９９ ８８

，

８５８

，

９７８．７５ ３．２７

５ ００２００１

新 和 成

４

，

１８１

，

６８４ ８２

，

７９７

，

３４３．２０ ３．０５

６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６

，

４９５

，

４５８ ７０

，

８００

，

４９２．２０ ２．６１

７ ００２６３８

勤上光电

２

，

２７１

，

９０６ ６３

，

８４０

，

５５８．６０ ２．３５

８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３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０８８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８

９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８５

１０ ００２２８１

光迅科技

１

，

９１６

，

９２４ ４９

，

８７８

，

３６２．４８ １．８４

（四）报告期末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９６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

：

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９６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

（五）报告期末基金投资前五名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

（

张

）

公允价值

（

元

）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１０１０２２ １１

央行票据

２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８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７

（六）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

公开谴责、处罚。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报告期末其他资产的构成如下：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１７１

，

３２２．１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５７

，

４８０

，

０３５．９８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１４２

，

６０９．５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２３

，

０９８．８３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１

，

８１７

，

０６６．４８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

招募说明书。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本基金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

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３０

日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７０．７１％ １．８７％ ４１．８５％ １．８１％ ２８．８６％ ０．０６％

２００８

年度

－５５．０１％ ２．４０％ －５６．１５％ ２．４４％ １．１４％ －０．０４％

２００９

年度

７５．４１％ １．７９％ ７３．３７％ １．６５％ ２．０４％ ０．１４％

２０１０

年度

－３．９３％ １．４８％ －９．３４％ １．２７％ ５．４１％ ０．２１％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７．２６％ １．２３％ －１９．７１％ １．０４％ －７．５５％ ０．１９％

十四、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在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的前提下，本基金可以从基金财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具体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在

招募说明书或相关公告中载明；

（

９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

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

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

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４

、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或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费

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公

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申购费用用于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的基金销售费用。

（

１

）本基金的前端申购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５％

１００

万

≤Ｍ＜２００

万

１．０％

２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５％

Ｍ≥５００

万 单笔

１

，

０００

元

（

２

）本基金的后端申购费率表如下：

持有期限

（

Ｔ

）

后端申购费率

Ｔ＜１

年

１．８０％

１

年

≤Ｔ＜２

年

１．３５％

２

年

≤Ｔ＜３

年

０．９０％

３

年

≤Ｔ＜４

年

０．４５％

Ｔ≥４

年

０

２

、赎回费

（

１

）场外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

（

Ｔ

）

赎回费率

Ｔ＜１

年

０．５％

１

年

≤Ｔ＜２

年

０．２５％

Ｔ≥２

年

０

注：上表中，

１

年以

３６５

天计算。

（

２

）场内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场内赎回费率为

０．５％

。

本基金的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所有，其余部分用

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３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 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

人应在调整实施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针对

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等进行基金交易的

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

赎回费率。

（三）基金的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基金法》、《运作管理办法》、《销售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对本基金管理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刊登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 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中重要变

动部分如下：

１

、在“二、释义”部分，更新了“《销售办法》”；

２

、在“第三节、基金管理人”部分，对“（二）主要人员情况”进行了更新；

（

１

）更新了董事信息，新增施天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强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新增奚星华先生

和裴布雷 （

Ｂｌａｉｒ Ｐｉｃｋｅｒｅｌｌ

） 先生为公司董事，颜锡廉（

Ａｌｌｅｎ Ｙａｎ

）先生和刘汝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

（

２

）更新了监事李华先生的信息；

（

３

）更新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信息，刘模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４

）更新了基金经理的信息。

（

５

）更新了公司投资决策委员成员。

３

、在“第四节 基金托管人”部分，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及相关业务经营情况按照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４

、在“第五节 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更新了直销机构相关信息；更新了中国建设银行的相关信息；中信金通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改聘广东嘉得信律师事务所为本基金提供法律服务，

康达律师事务所不再为本基金提供审计服务；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联系人和经办注册会计师信息；

５

、在“第十节 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八）基金投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更新数据为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

报告中的投资组合数据；

６

、在“第十一节 基金的业绩”部分，按规定要求对基金的投资业绩数据进行了列示，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７

、在“二十一节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部分，根据托管行要求对基金托管人的基本信息做了更新；

８

、在“第二十三节 其他应披露的事项”部分，对本报告期内的基金公告进行了列表说明。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0

2012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二

基金管理人：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 二

○

一二年六月

股票代码：

002061

股票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28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11

日在

杭州金溪山庄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6

月

8

日以书面、传真和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由董事长帅长斌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11

人。 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召开程序和参加会议的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

附件：《公司章程》修改内容

一、原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是：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

和销售。 压力容器设计，化工及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和技术服务及其相

关的业务。 对外供热汽、供电业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 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工

商登记手续，公司另开设业务发展所需的投资与经营项目，扩大经营范围。

修改为：公司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

一般经营项目：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压力容器设计，化工及机械设备的

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和技术服务及其相关的业务；对外供热汽、供电业务；经营进出

口业务。 （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

实际公司经营范围以营业执照登记的为准。 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并办理工商登

记手续，公司可另开设业务发展所需的投资与经营项目，扩大经营范围。

二、原第一百六十九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如果公司未采取现金利润分配，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

发表独立意见。

如果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修改为：

（一）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公司每年将根据当期经营情况和项目投资的资金需求计划， 在充分考虑股东利

益的基础上， 正确处理公司的短期利益及长远发展的关系， 确定合理的利润分配方

案。

1

、利润分配原则：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制订持

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政策确定后，不得随意调整而降低对股东的回报

水平。 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应根据公司盈利状况和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结合资金需求

和股东回报规划、社会资金成本和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制订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公司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

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所占用的资金。

2

、利润分配方式：公司利润分配可采取现金、股票、现金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许

可的其他方式；公司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应该每年度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可以

进行中期现金利润分配。

3

、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至少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1

）当年每股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不低于

0.1

元；

（

2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

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0%

。

4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现金分红的比例：

（

1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

（

2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

30%

。

5

、分配股票股利的条件：公司可以根据年度的盈利情况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最

低现金分红比例和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注重股本扩张与业绩增

长保持同步，可以考虑进行股票股利分红。

6

、分配股票股利的最低比例：每次分配股票股利时，每

10

股股票分得的股票股

利不少于

1

股。

7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8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

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9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二）利润分配需履行的决策程序为：

1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利润分配方案应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经监事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应切实保障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权利，董

事会、 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向上市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的投

票权。

2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3

、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要详细记录管理层建议、参会董事的发

言要点、独立董事意见、董事会投票表决情况等内容，并形成书面记录作为公司档案

妥善保存。

4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5

、公司应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利润分配政策执

行情况。 若年度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董事会应在年度报告中详细说明未提出

现金利润分配的原因、未用于现金利润分配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公司

在召开股东大会时除现场会议外，应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独立董事应对

此发表独立意见并公开披露。

6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

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

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本章程的有关规定，分红政策调整方案经董

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2/3

以上通过。 公司同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表

决。

股票代码：

002061

股票简称：江山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29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2

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

：

00

时

3

、会议地点：浙江省江山市景星东路

38

号公司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的报告》全文见

2012

年

6

月

1

日的巨潮资讯网。

议案

1

作为特别决议事项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2

年

6

月

21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

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

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2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

2012

年

6

月

26

日

16

：

30

前送达或传真至投资管理部）。

2

、登记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至

6

月

26

日，上午

9

：

00-11

：

30

，下午

13

：

00-16

：

30

。

3

、登记地点：浙江省江山市景星东路

38

号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

部（邮编

324100

）。

五、其他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雷逢辰、何锋

电话：

0570-4057919

传真：

0570-4057346

地址：浙江省江山市景星东路

38

号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邮

编

324100

）

2

、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

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1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2

、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

回 执

截至

2012

年

6

月

21

日， 我单位 （个人） 持有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或重新打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


